
四川省高校在校生修改基本信息审核标准 

 

一、修改姓名的审核标准 

    1、在校期间到公安局修改姓名的，以下三种证明材料，对现名、曾

用名有正式的、明确的记载，均可通过审核： 

 

 



 



 

2、高考填报时填错姓名 

如果高考报名时填成了同音字、形近字（如：峰与锋、晓与小、晓与

哓等），在身份证号相同的情况下，凭高考报名登记表和身份证复印件即

可申请修改。如果名字错得太远，按教育部教学司 2009-24 号文件规定，

请学生向生源地省级招办申请更正平台录取库后，再修改学籍信息。 



 

二、修改身份证号的审核标准 

    1、在校期间学生修改身份证号 

 

如上图所示，学生在校期间修改身份证号，分为三个层次： 

第一层次，仅改尾号的，凭各级公安机关的格式证明均可通过审核； 

  格式证明不包括身份证复印件 

第二层次，改行政区划的，凭县级公安机关的格式证明可通过审核； 

第三层次，改生日的，凭公安局原始存档的《公民身份信息变更审批

表》复印件可通过审核； 

公安局的格式证明和《公民身份信息变更审批表》样本如下： 



 

 



 

 

2、高考填报时填错身份证号 

    这种学生，如果行政区划、生日均没错，仅是尾号有一点点错误，在

不影响重名重号的前提下，凭高考报名登记表和身份证复印件即可申请修

改。如果错得太远，按教育部教学司 2009-24 号文件规定，请学生向生源



地省级招办申请更正平台录取库后，再修改学籍信息。 

三、修改民族 

    在校生修改民族，必须由市级民宗局审批通过后才能修改。提交由市

级民宗局审批通过的复印件审批表，或市级民宗局单独出具的相关证明材

料。 

四、材料提交要求 

1、学生填写《西昌学院在校生基本信息变更申请表》时，需详细说

明变更原因，由二级学院审核签字盖章后交教务处教务科审批。 

2、学生提交的完整材料为：第一页，西昌学院在校生基本信息变更

申请表；第二页，修改信息的对应证明材料（可多页）；第三页，身份证

号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。 


